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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 时 20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150：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国际公约

(续)(A/C.6/59/L.2 和 8) 

1. Smid 先生(斯洛伐克)指出，在复杂敏感的克隆人

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做法。在过去的三年

中，委员会始终未能弥合这两种做法之间的分歧，双

方各持己见，其科学论据也变得更为严谨缜密。 

2. 斯洛伐克代表团赞成协商解决问题， 支持完全

禁止克隆人，不论是生殖性的、还是用于科学或治疗

目的的克隆人。我们的立场基于下列原则：首先，《斯

洛伐克宪法》规定，人的生命在出生前就应当得到保

护。第二，欧洲委员会《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第 18

条禁止为研究目的培植人类胚胎。人工试管胚胎研究

得到适当的保护，1998 年开始全面禁止克隆人。《刑

法典》修正案把培植胚胎、试验开发阶段的做法列为

犯罪行为，因为从遗传角度来看，培植人类胚胎等于

创造另一个人，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 

3. 克隆人问题关系到所有人和国家。国际社会对基

本道德问题的做法将对整个人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

这个问题是没有疆界的。斯洛伐克代表团赞赏为找到

折衷解决办法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设性提议，坚决期望

制定一个综合全面的国际法律框架，按照决议草案

A/C.6/59/L.2 的提议，禁止一切克隆人。 

4. Techie-Menson 先生(加纳)说，委员会面对的是

一个高度敏感、充满争议的问题，涉及科学、法律、

伦理、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各种关切。委员会应采取冷

静客观的做法，同时了解其决定将带来的任何后果。

加纳代表团认为，生命的尊严不容谈判。人的生命必

须得到保护，免受任何有可能造成生命力丧失的措施

或过程带来的伤害。医学科学和研究必须在《世界人

权宣言》保障的范畴内进行。加纳代表团注意到很多

国家一致强烈反对有别于治疗性克隆的生殖性克隆

人，对此十分欣慰。 

5. 现有证据明确显示干细胞研究带来了各种令人

振奋的前景。尽管不能立法反对知识或新思维，但仍

有可能起草法律或机构框架，保护社会免受知识滥用

的伤害。国际社会必须研究一个重要问题，确定从何

时起胚胎变为人，从而享受所有法律和伦理保障。 

6. 即使治疗性克隆不涉及 7 天大的胚胎，细胞组合

也是一个生命体，应当受到保护。在为新胚胎及其应

对刺激能力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准则之前，这个领域中

的进展可能仍成为怀疑论者或狂热抗议声浪的人质。

委员会应采取平衡的做法，保障能够进行负责任的医

学研究的自由。 

7. Hmoud 先生(约旦)表示约旦代表团同意以伊斯兰

会议组织名义所作的发言。他说，委员会致力于执行

大会第 56/93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但是有人千方百计

地阻挠改变这项任务，阻止该决议设立的特设委员会

重新召开会议，给委员会的工作带来重重阻力。这种

做法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优先事项的差异。

尽管一致同意禁止从事生殖性克隆，一些代表团仍希

望牺牲协商一致意见，为无管制的、并最终进行克隆

人的科学活动敞开大门。 

8. 双方都声称，它们的论点均以“科学和事实证据”

为依托。这只能证明科学真理不是垄断性的，而且同

样也适用于道德观。幸运的是，那些希望全面禁止一

切形式克隆人的国家认为，不能迫使其他国家违背它

们的国家利益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它们认为，切实

有效的国际文书必须建立在协商一致意见基础之上。

目前的事态表明，这种协商一致意见可以适用于禁止

生殖性克隆的法律文书，但不适用于一切形式的克隆

人。的确，后者可能会出现无人监督、失控的、国际

社会无法赞同的科学研究。关于这种治疗性克隆不存

在，全面禁止因而是唯一选择的说法蔑视科学逻辑，

把自己对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命萌芽时间的理解强加

于人，这与委员会研究的法律工作无关。 

9. 约旦代表团因而支持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全面禁

止生殖性克隆，法律文书还允许各国有权慎重处理，

决定如何在国家一级处理其他形式的克隆。这种做法

对禁止生殖性克隆更为有效，同时又尊重不同意见，

使各国能以国家利益为重酌情采取行动。但约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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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仍然赞成协商解决，否则决议草案谈判就有陷入僵

局的危险。约旦代表团因此对讨论其他做法持开放态

度。 

10. Thoma 女士(塞浦路斯)说，克隆人问题，不论是

生殖性的还是为治疗目的，都会引发伦理道德及科

学，以及法律问题。从辩论中可以看出，对这个问题

可以以不同方式解决。约旦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委

员会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因而无法拟订一

个能得到普遍支持的国际公约。 

11. 塞浦路斯通过了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定实施欧

洲委员会《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附加议定书》，该公

约禁止为生殖目的克隆人。塞浦路斯在国际场合充分

考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世

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欧洲委

员会拟订的法律文书，全力支持禁止生殖性克隆人。

决议草案 A/C.6/59/ L.8 的做法很现实，规定禁止人

的生殖性克隆，并由各国决定是否禁止治疗性克隆或

予以严加管制。塞浦路斯代表团尊重决议草案

A/C.6/59/L.2 提案国的关切，认为拟订一项关于克隆

人问题的国际公约刻不容缓，否则有悖伦理道德的各

种非法做法将我行我素，难以制约。她促请各国代表

团探讨各种办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避免诉诸表决。 

12. Awanbor 先生(尼日利亚)说，尽管似乎已就禁止

生殖性克隆人的必要性达成一致，但一些代表团仍百

般为治疗性克隆寻找借口，理由是它能造福于健康。

这个理由根本不充分，因为它给人造成错误的印象，

以为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相互排斥。而事实上，

两种克隆采用的都是同样的技术，克隆出来的单细胞

胚胎要么被植入子宫，要么被破坏用于培植胚胎干细

胞进行实验。这两种情况用的都是人体胚胎。有人提

出，生物技术的进展是倾斜的，因为它们忽略了最无

人性的胚胎干细胞提取技术。不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

伦理上来说，为了救人而摧残生命－活人的胚胎，天

理难容。 

13. 从事科学研究的方式不可能是道德不偏不倚行

为。尼日利亚代表团认为，治疗性和生殖性克隆间的

差异极小，不足以支持部分禁止。还必需慎重谨慎，

因为大部分生物技术倡导者都是“学术企业家”，他

们都是客观的科学家，个人财务方面的考虑可能在很

大程度上左右他们对管制生物管制问题的抵制。 

14.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

被人任意掠夺走数以万计的治疗性克隆所需要的胚

胎。由于普遍贫穷和无知，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特别

是年轻女孩，可能会受到剥削，结果加剧因道德没落

颓废，社会动荡，人口涌入这些国家造成的重重问题。 

15. 各国代表团广泛接受全面禁止一切形式克隆人

的观点，尼日利亚代表团对消除分歧的努力持乐观态

度。他敦促各国代表团支持决议草案 A/C.6/59/L.2，

推动谈判进程向前发展。 

16. Bahemuka 女士(肯尼亚)说，肯尼亚代表团认为，

不论是为什么目的，克隆人都是不能接受的。任何克

隆的最终结果都是产生或复制人类胚胎。这里的问题

是，这个胚胎是用来做什么的？是把它毁掉从而提取

干细胞用于试验，还是植入子宫？在克隆过程中培植

的胚胎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而不仅仅是一群没有定义

的细胞。培养人的胚胎，唯一的目的是摧毁它以得到

组织，这种做法残忍至极，令人发指。 

17. 治疗性克隆倡导者没能解决其中涉及的错综复

杂的伦理道德问题。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他们所能证

实的只是，有严重不正常遗传问题的克隆是不应复制

为人的。她想知道这种原本有缺陷的细胞是如何修补

人体遗传缺陷的？ 

18. 无论如何，仍有其他可行的、不像克隆那么令人

反感的变通办法。治疗性克隆的支持者声称，这里的

选择是进行这种克隆还是眼睁睁的看着病人死亡。成

人干细胞研究具有重要的医学研究潜力，而且不涉及

任何伦理或道德问题。 

19. 为了确保有大量的卵子供应，穷困潦倒为生计所

迫的妇女最可能成为目标。企业家与年轻妇女接触，

让她们提供卵子，但费用很少。这不仅是对妇女的侮

辱，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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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因此决议草案 A/C.6/59/L.8 建议的折衷方案不

能算是真正的折衷。认识到需要对治疗性克隆进行严

格管制本身就等于承认了有滥用的危险。克隆人问题

不能任由各国自作主张，这个问题必须服从联合国的

决定。肯尼亚代表团因此力求全面禁止克隆人。为了

人类的尊严和人权，应当就决议草案 A/C.6/59/L.2

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避免进一步拖延辩论。如果公约

草案获得通过，那些表示强烈反对的国家就可以行使

它们的主权权利，不加入公约。 

21. Acosta Bonilla 先生(洪都拉斯)说，科学也不能

蔑视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尽管减轻人类痛苦义

不容辞，但也不能为了资金考虑而牺牲道德观念。很

多方面的技术进步已经与人类福祉脱钩，大量儿童死

于饥饿就是证明。 

22. 法律保护人权，破坏胚胎或把它们用于科学研究

天理不容。应当参照《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

重新审议这个问题，应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周密的研

究。与此同时，在各国商定一整套共同价值观之前，

应全面禁止克隆人。肯尼亚政府因此投票赞成决议草

案 A/C.6/ 59/L.2。 

23. Navoti 先生(斐济)赞同哥斯达黎加介绍的决议

草案 A/C.6/59/ L.2。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如果在不

远的将来不能通过一个禁止一切形式克隆人的公约，

考虑到科学进步日新月异，那么过不了多久克隆婴儿

就会问世。既然协商一致意见被证明是虚无飘渺，那

么除表决之外似乎别无选择，但表决会使问题两极

化。 

24. Spatafora 先生(意大利)说，意大利政府寻求全

面禁止克隆人，因此支持哥斯达黎加介绍的决议草案

(A/C.6/59/L.2)。为实质性克隆与治疗性克隆划定的

界线不真实。“治疗性”克隆通常意味着纯为科学试

验目的培植人的胚胎。试验后就被丢弃，因而不可能

成为人。另一方面，成人干细胞对很多疾病的防治都

非常成功。 

25. 利用人类胚胎试验失败说明，治疗性克隆的支持

者应采取更为慎重谨慎的做法。科学进步没必要以损

害人类尊严为代价。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是欧洲议

会关于欧洲联盟与联合国关系问题的第2003/2049号

决议，该决议呼吁全球禁止克隆人，并以压倒多数获

得通过。 

26. Eriksen 先生(挪威)说，尊重生命的不可侵犯性，

尊重以所有人平等为基础的原则是挪威政府反对生

殖性和治疗性克隆、支持哥斯达黎加介绍的决议草案

(A/C.6/59/L.2)的动机。 

27. Abdelsalam 先生(苏丹)说，相关问题牵扯过多，

妨碍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但是政治、法律和科学分歧

是可以克服的，他对此持乐观态度。苏丹政府既反对

生殖性克隆，也反对治疗性克隆。尽管利用生殖性克

隆的动机无可指责，但科学始终应以信仰和伦理道德

以及有益性为基础，并应受道德约束。因此应启动慎

重谨慎的对话，以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28. Haji Dollah 先生(马来西亚)说，必须对治疗性

克隆和生殖性克隆加以区别。生殖性克隆应以道德和

伦理、以及实际原因为由加以禁止，因为动物的克隆

会被肢解或不健康。另一方面，治疗性克隆有可能解

决很多医学问题，可以明显减少其他干细胞治疗的风

险。但是也必须加以管制，治疗性克隆的研究成果不

能用于发展生殖性克隆。尽管必须对治疗性克隆持谨

慎态度，但也不应因对生殖性克隆的合理担心就关闭

科学探索的重要途径。必须以冷静、理性的方式研究

探讨整个问题，适当考虑科学、道德、伦理、政治和

法律的方方面面。人们希望，委员会总有一天能就这

个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 

29. Lidén 先生(瑞典)说，生殖性克隆必须禁止，因

为它侵犯了人的尊严，但其他形式的克隆应在国家范

围内予以管制。题为“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国际公约”

的决议草案(A/C.6/59/L.8)代表了各国能够接受的

共同标准。尽管干细胞研究仍处于研制初级阶段，但

它为治疗严重不可治愈的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法带

来了无限生机，必须鼓励而不是阻止探索知识。国际

学术研究界一致认为，科学研究本身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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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但必须在道德伦理的界线内进

行。 

30. 针对干细胞研究进行的伦理道德讨论必须在不

同的价值观、原则和利益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确保

找到平衡的办法是要求在国家一级由独立的伦理道

德委员会对伦理敏感领域中的研究项目进行认真审

查，很多国家都采取了这种做法。 

31. Boonpracong 先生(泰国)说，生殖性克隆必须禁

止，因为这种做法危害人类尊严。但是如果严格管理

胚胎干细胞研究，防止滥用生殖性克隆可能会为治病

救人带来无限潜力。 

32. 泰国政府没有通过任何关于此事的法律，只是通

过医疗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条例，禁止生殖性克隆人，

国家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以及国家公共卫生基

金会都公布了各种准则。对希望获得资金进行人体干

细胞研究的研究人员规定了某些条件。 

33. 相互冲突的宗教、道德或伦理观点不应阻碍国际

社会禁止生殖性克隆的努力。任何国际公约都必须由

各会员国自己决定在其领土上是允许还是禁止治疗

性克隆。如果允许，就应对治疗性克隆加以管理，防

止其成果用于发展生殖性克隆。 

34. 由于明显缺乏克隆人方面的知识，如果秘书处能

够汇编各国关于克隆人问题的法律和条例并分发给

所有会员国，那将会是很大的帮助。 

35. Kanu 先生(塞拉利昂)说，塞拉利昂代表团是决议

草案 A/C.6/59/ L.2 的提案国之一，并且赞同哥斯达

黎加介绍该决议草案的发言。这个问题迫在眉睫，因

为这里涉及的是人类的安全与尊严，这项原则是联合

国的基石。塞拉利昂代表团完全同意有必要禁止生殖

性克隆，但坚决认为不应鼓励或支持其他形式的克

隆。从本质上来说，所有克隆都是生殖性的，因为它

创造了一个人的胚胎。胚胎有可能生成一个人或为了

提取干细胞而予以毁坏。塞拉利昂不反对发展科学研

究，寻找治疗严重疾病的办法。但塞拉利昂坚决认为，

除了毁灭人的胚胎外还应当能够找到其他办法。 

36. 发达世界也许能建立各种机制，确保治疗性克隆

不被滥用。但在没有能力这样做的穷国中，妇女就可

能被利用，用于满足知识界的好奇心，使妇女成为富

裕国家科学奇想的牺牲品。 

37. 决议草案 A/C.6/59/L.2 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

其中第5段鼓励各国把可能用于克隆人技术的资金转

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问题，例如消除贫穷的问题。 

38. Much 先生(德国)说，德国的立场十分明确：德国

法律禁止一切形式的克隆。德国代表团希望这能成为

全世界的标准。最新的进展表明，制定关于克隆人问

题的国际规章条例刻不容缓。德国承诺坚持通过协商

一致意见，制定一个涉及国际生物技术以及人权和人

的尊严问题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书。由于这个原

因，德国代表团认为，不应当以表决方式寻求解决办

法。德国吁请委员会、主席团以及两个相互对立的决

议草案的提案国竭尽全力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39. Abebe 先生(埃塞俄比亚)说，埃塞俄比亚代表团

也是决议草案 A/C.6/59/L.2 的提案国之一，完全赞

同哥斯达黎加在介绍该决议草案时所做的发言。破坏

人类胚胎，即使是用于研究和医学目的也相当于毁掉

一个人的生命，属于犯罪行为。那些支持持对立立场

的决议草案(A/C.6/59/L.8)的国家实际上是赞成大

规模克隆和杀死人类胚胎，而且只禁止在妇女子宫中

植入这种胚胎。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不赞成把人的生命

作为试验品依据的规范。国际社会有两个选择：要么

让科学管理生命，要么由它管理科学使人类生活更加

美好，同时确保尊重人类的固有尊严和价值。埃塞俄

比亚代表团还坚决支持 A/C.6/59/L.2 第 5 段，该段

鼓励各国把可能用于克隆人研究的资金转用于紧迫

的全球性问题。 

40. Sarne 先生(菲律宾)说，菲律宾代表团全力支持

决议草案 A/C.6/ 59/L.2，重申坚持认为联合国唯一

可行的做法是全面禁止克隆人。可以为利他目的进行

治疗性克隆，目的是找到治疗衰老疾病的办法，但是

绝不能以人的生命为代价，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旦

提取了干细胞，就会毁灭经过克隆的人的胚胎。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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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指出，治疗性克隆技术与生殖性克隆的技术相同。

决议草案 A/C.6/59/L.8 建议的解决办法可能会使与

制造克隆人完全相同的克隆技术愈加完善，而这是人

们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此外，如果允许进行克隆研

究，那么在实验室里培养出数百万个克隆人胚胎就只

是个时间问题。没有任何条例能够阻止至少一个克隆

胚胎被植入妇女子宫并孕育为婴儿。 

41. 去年有不少国家通过了禁止进行治疗性克隆的

法律,要求世界尊重各国在这方面的主权意愿。尽管

如此，菲律宾代表团仍然不愿意让人的尊严屈从于未

经证实的、可能来源于治疗性克隆的医学成果。拟议

的两个决议草案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A/C.6/59/L.2

力求禁止克隆人，而 A/C.6/59/L.8 则允许进行克隆

人。 

42. Katungye 女士(乌干达)说，乌干达代表团同意哥

斯达黎加在介绍决议草案 A/C.6/59/L.2 时所作的发

言。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的技术过程相同，对此

无人质疑。但如果允许这样做，那么没人能保障科学

家不会力求完美，相对轻松地制造出克隆人来。此外，

为治疗目的进行胚胎干细胞研究实际上制造出了一

个待杀死的人的胚胎，其目的是改善另一个人的生

命。这种牺牲极不合理，因为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

具有相同的价值。胚胎是生命早期形成阶段，它不是

物体，因此不能用于科学试验或被毁灭，或作为商品

交换。此外，胚胎干细胞研究和使用违背《世界人类

基因组与人权宣言》。因此，出于尊重生命和人的尊

严，乌干达代表团支持禁止在胚胎干细胞基础上进行

一切形式的克隆。 

43. 有些人说，那些要求全面禁止的人是在妨碍科学

进步。尽管如此，决议草案 A/C.6/59/L.2 要求以尊

重人权的方式促进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中的科技进

步。此外，迄今没有一个人受益于胚胎干细胞研究，

而数以万计的人却已受益于成人干细胞的利用，而且

没有引发伦理或道德问题。 

44. 委员会成员如果没有达成某种结论，证明他们承

诺结束目前的僵局，他们是难以脱身的。但是，要求

进行表决也不是办法。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折衷办法，

作为达成禁止一切形式的伤害人类尊严的克隆人公

约的依据。 

45. Moore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说，美国代表团是哥

斯达黎加介绍的决议草案 A/C.6/59/L.2 的提案国之

一。美国坚决支持禁止制造人类胚胎的一切克隆，不

论是为了生殖性、治疗性、研究还是试验目的。肉体

细胞核转移或克隆是在实验室制造与另一个人的基

因完全相同的人类胚胎。在进行生殖性克隆时，胚胎

可能会植入妇女的子宫中。在治疗性或试验性克隆

中，可能会为了研究目的毁掉胚胎。对二者加以区别

的禁止实际上是批准为毁灭胚胎的目的制造人类胚

胎，把研究和试验的价值置于生命之上，把刚刚诞生

的生命变为可利用的商品。为此，部分禁止对美国以

及其他很多国家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此外，试验性

克隆有可能造成剥削利用妇女，特别是贫穷妇女，因

为这种做法会刺激人们为了钱财而捐赠卵子。 

46. 研究治疗治愈办法，同时又不像克隆人那样给人

类尊严造成威胁的途径很多。美国代表团因此完全支

持决议草案 A/C.6/59/L.2 中提出的设立一个特设委

员会，拟定一项禁止一切克隆人公约的建议。国际社

会必须立即行动，发出明确信息：即克隆人是对人类

尊严的亵渎，绝对不能容忍。 

47. Meléndez-Barahona 先生(萨尔瓦多)说，萨尔瓦

多代表团绝不反对用于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的科学进

步，特别是旨在找到治疗办法或为了治疗疾病而进行

的医学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必须以尊重人类尊严的方

式进行。萨尔瓦多同意那些对把克隆人用于生殖性或

治疗性目的表示关切国家的看法。为此，萨尔瓦多代

表团也是决议草案 A/C.6/59/L.2 的提案国，并同意

哥斯达黎加的介绍性发言。决议草案 A/C.6/59/L.2

呼吁作为紧急事项草拟禁止克隆人的国际公约。在国

际公约问世之前，萨尔瓦多代表团敦促所有国家采取

措施，禁止一切旨在制造克隆人的活动。 

48. 副主席 Dhakal 先生(尼泊尔)代行主席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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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Nguyen Thi Van Anh 女士(越南)说，制定具有国

际约束力的文书，禁止生殖性克隆的问题刻不容缓。

越南代表团尊重两种不同意见，但认为如果有国家愿

意参与，未来的国际文书就不应当关闭治疗性克隆的

大门，条件是必须实施严格管制禁止滥用。委员会应

竭尽全力，就向大会提出的建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50. Grey-Johnson 先生(冈比亚)强调指出，所有科学

的最终目的是人类的福祉，科学探索必须以绝对尊重

生命为基础。有人企图模糊生殖性与治疗性克隆之间

的区别，二者都是干扰一个生命的自然发展去救另一

个人的生命。另一方面，成人干细胞研究合乎伦理道

德，具有重大潜力，这一点已得到证明。 

51. 冈比亚代表团支持拟订一项全面禁止克隆人的

公约。尽管如此，他告诫避免仓促行动，避免这一重

要敏感问题给世界造成裂痕，或达成有可能根本无法

执行的协定。应继续开展对话，直到达成广泛的协商

一致意见。 

52. de Câmara 先生(东帝汶)说，东帝汶代表团是哥

斯达黎加介绍的决议草案 A/C.6/59/L.2 的提案国之

一。东帝汶政府完全支持成人干细胞和脐带干细胞研

究，这些研究已经取得了充满希望的重大成果。但东

帝汶反对一切形式的克隆人。因为这个过程为了延长

一个生命而毁掉另一个生命。这个过程对生殖性和治

疗性克隆都是一样的，东帝汶代表团以伦理为由质疑

这个过程。 

53. 东帝汶已经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这是东帝汶独立后批准

的第一个法案。东帝汶对妇女地位以及如何提高妇女

地位十分关切。与其他形式的利用一样，克隆人对发

展中世界的妇女具有极为负面的影响。但是对于保护

的必要性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支

持。 

54. 必须就关乎到人类的重要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

见，然而就克隆人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却不太可能。此

外，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同的宗

教和信仰，它们也支持禁止一切形式的克隆人

(A/C.6/59/L.2)。他呼吁所有代表团根据是非曲直就

此事做出决定。 

55. Gómez-Robledo 先生(墨西哥)说，就这个敏感问

题做出的决定应当以科学证据为依据，尊重人的尊

严，而且要以制定切实有效、普遍的法律机制为目标。

对禁止生殖性克隆似乎形成了协商一致意见。墨西哥

代表团支持拟定一项公约，禁止这种做法，规定国际

商定标准，供各国管理或禁止治疗性克隆使用。 

56. 必须避免制造法律真空，防止竞争扩散或出现相

互矛盾的文书。他因此敦促各国继续寻求协商一致意

见。协商一致意见不可能通过要求其他各方放弃信仰

而取得，而只能通过相互尊重和努力寻找共同点取

得。依赖表决仓促做出决定无法找到所有代表团都能

接受的结果，而且会减少制定一个符合现实的具有普

遍性宣言的可能性。此外，这个问题的科学、道德、

伦理和法律方面也必须加以考虑。 

57. 墨西哥代表团建议召开特设委员会，最初的任务

是设立一个多学科专家组，负责审议克隆人方方面面

的问题，并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结果。特设委员会将

根据这些结果，就其职权范围向大会提出建议，谈判

其任务规定。应立即开始谈判并最终达成一项全面公

约。 

58. Thiam 先生(塞内加尔)说，尽管不需要在科学与

伦理道德之间进行选择，但科学进步的同时也必须伴

随着对人的尊严的合理关切。允许进行克隆，同时加

以管理，会给立法者造成严重负担。虽然某些科学领

域进展迅速，但生物医学研究仍未能在没有大规模毁

坏人类胚胎的情况下取得任何结果。不对这个问题做

出答复是一个错误，毫无疑问，可能是一个暂时的错

误，但允许这样做也会给人类造成很大的危害。最好

是鼓励研究其他更有希望的治疗方法。为此，塞内加

尔代表团只支持不制造和毁灭人类胚胎的克隆技术，

而且赞成禁止一切形式的克隆人，不论目的如何。塞

内加尔认为应竭尽全力，依循委员会的长期传统，就

此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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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Matsup de Claverol 女士(巴拉圭)同意哥斯达黎

加决议草案(A/C.6/59/L.2)其他提案国所作的发言。

《巴拉圭宪法》庄严载入自生命之初就享有的生命的

权利，希望尽快通过切实有效的国际文书来保护这项

权利。克隆人，不论其目的如何，都是不道德的，与

尊重人的尊严相悖。应进一步努力，达成协商一致意

见，防止以科学试验危害人的生命。 

60. Solórzano 先生(尼加拉瓜)说，尼加拉瓜代表团

赞成全面禁止一切形式的克隆人，认为这是对由一个

男人和一个妇女结合受孕权利的亵渎。即使是为了促

进医学发展做贡献，治疗性克隆也有可能被用于其他

目的，引发伦理、道德和宗教关切。尼加拉瓜代表团

不反对科学进步，包括遗传学领域中的科学进步，但

是克隆人并不是唯一的生物基因研究形式。 

61. Barnes 女士(马耳他主权军事教团观察员)说，教

团为其他人服务很多世纪了，特别是在保健和人道主

义援助领域，因此非常理解克隆人问题引发的关切。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教团承诺尊重生命的权利，

包括出生、享有适当保健、以及体面有尊严的死亡的

权利。马耳他特别重视加快成人干细胞研究和治疗的

潜力，但也支持哥斯达黎加呼吁拟定禁止克隆人的国

际公约。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